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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試題 

類 別：司法人員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執達員、執行員 

科 目：強制執行法概要 

趙芸老師 解題 

一、甲於民國（下同）105 年 1 月 1 日與乙訂立租賃期間至 111 年 1 月 1 日止之加油站租賃契約

（下稱系爭契約）並經公證（系爭契约為附件），將所有坐落於臺中市之加油站出租於乙經

營，约定乙應缴付甲履约保證金新臺幣 600 萬元（下稱系爭保證金），於契约期滿返還加油

站，而乙無契約所定未履行事項時，由甲無息返還，公證書亦載明如甲未履行時，應逕受強

制執行。嗣乙以租期届滿，甲未依约返選系爭保證金為由，於 111 年 4 月 1 日以公證書為執

行名義，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臺中地院）聲請對甲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甲

以乙尚未返還加油站，不得請求返還系爭保證金為抗辯。臺中地院應如何處理？（25分） 

【破題關鍵】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本題主要測驗公證法第 13 條之執行名義要件，與強制執行法第 4 條第 2 項，

執行名義附有條件時之處理方式。尤其是第 4 條第 2 項之強制執行條件是否成就，債權人應

提出證明；條件是否成就，執行法院僅得就形式審查，不得審查實體。因此，如實體上條件

是否成就債務人有所爭執，執行法院即不得據以執行。本題雖改編自實務案例，但考生縱使

未讀過該實務裁定，依基本概念仍可正確作答。 

【擬答】 

系爭公證書系爭保證金之執行，形式上合於公證法第 13條規定之要件： 

依強制執行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依公證法規定得為強制執行之公證書，得為執

行名義。再依公證法第 13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當事人請求公證人就下列各款法律行

為作成之公證書，載明應逕受強制執行者，得依該證書執行之：一、以給付金錢或其他

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公證書之執行名義，可謂簡易之執行名義，

蓋此項執行名義， 僅依當事人合意由公證人作成，不經法院之裁判，債權人可簡易、迅

速取得執行名義，避免訴訟拖延或支出鉅額訴訟費用之弊。 

依題意，系爭公證書（系爭契约為附件）為公證人所作成，約定乙無契約所定未履行事

項時，由甲無息返還 600 萬元（一定數量之金錢）之履約保證金予乙，公證書亦載明如

甲未履行時，應逕受強制執行（即執行約款），合於首揭公證法所定之要件，且債務人

甲業已給付遲延，是依形式上審究，系爭公證書似得為系爭保證金 600 萬元之執行名

義。 

惟乙應就執行條件成就之事實提出證明文件，否則臺中法院不得據以強制執行： 

按，依公證法規定得為強制執行之公證書附有條件者，雖得作為執行名義，但債權人以

此種公證書請求強制執行時，對於條件成就之事實，應提出證明文件。如執行當事人對

該條件之成就與否有爭執時，執行法院對此項實體上之問題，無審究之權，自不得據以

強制執行，而須由債權人另行起訴取得執行名義，始能執行。此觀強制執行法第 4 條第

2 項之規定：「執行名義附有條件、期限或須債權人提供擔保者，於條件成就、期限屆

至或供擔保後，始得開始強制執行」，不難明暸（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抗字第 621 號民

事裁定參照）。 

本題中，作為公證書附件之系爭契約約定：乙應缴付甲系爭保證金，於契约期滿返還加

油站，而乙無契約所定未履行事項時，由甲無息返還，如甲未履行時，應逕受強制執

行。則依公證書所載可為逕受強制執行之上述系爭保證金 600 萬元，係於合約期滿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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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有執行債權人乙無契約所定未履行事項之條件，始得對執行債務人甲請求。 

依強制執行法第 4 條第 2 項之規定，乙對於上開條件成就之事實，自應提出證明文件。

如乙與甲對該條件之成就與否有所爭執，依上說明，則不得據以強制執行。 

 

二、甲持法院命乙遷讓返還 A 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確定終局判決為執行名義，於民國(下同)111

年 2 月 11 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臺北地院)聲請解除乙就系爭房屋之占有。

臺北地院於同月 21 日核發執行命令，乙對之聲明異議，經臺北地院(法官)裁定駁回後，提起

抗告。臺北地院於 111 年 4 月 1 日檢卷送臺灣高等法院(下稱臺高院)後，於臺高院為裁定前

之同年 5 月 5 日解除乙就系爭房屋之占有，使歸甲占有。試問：臺高院就該抗告事件應如何

處理？(25 分) 

【破題關鍵】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本題為強制執行法與民事訴訟法之綜合考題，測驗考生對於抗告程序之概

念，可見二個科目仍然高度相關，尤其是強制執行法第 30 條之 1 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除

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同學於回答強制執行法考題時仍須多加注意民事

訴訟法之規定。 

【擬答】 

臺高院應以執行程序業已終結為由，駁回乙之抗告： 

依強制執行法（下稱本法）第 12條第 3項規定，不服聲明異議之裁定者，得為抗告。是本

題中，乙提起聲明異議，經臺北地院(法官)裁定駁回後，自有權提起抗告救濟；再依本法

第 30條之 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491條第 1項規定，抗告並無停止執行之效力，以上合先敘

明。 

惟有疑義者，本題中，臺北地院於 111年 4 月 1日檢卷送臺高院（本法第 30條之 1準用民

事訴訟法第 490 條第 2 項）後，於臺高院為裁定前之同年 5 月 5 日，即解除乙就系爭房屋

之占有，使歸甲占有，顯見臺北地院此時已依 124 條第 1 項所定之不動產交付的執行方

式，就此遷讓返還系爭 A 房屋之執行程序業已全部執行完畢，執行程序已經終結，則是否

影響臺高院就該抗告事件之處理？ 

按，聲明異議，雖在強制執行程序终結前，而執行法院或抗告法院為裁判時，強制執行程

序已終結，縱為撤銷或更正原處分或程序之裁定，亦屬無從執行，執行法院或抗告法院自

可以此理由予以駁回，從而抗告雖在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但抗告法院為裁判時，強制執

行程序已終結者，抗告法院可以此為理由駁回抗告（司法院 33 年院字第 2776 號解釋 參

照） 

本題，由於遷讓返還系爭 A 房屋之執行程序業已全部執行完畢，執行程序已經終結，臺高

院應以執行程序業已終結，縱為撤銷或更正原處分或程序之裁定，亦屬無從執行為由，駁

回乙之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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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債權人甲持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彰化地院)核發之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

對債務人乙所有之 A 土地為強制執行，彰化地院於民國 111 年 6 月 6 日進行第一次拍賣。投

標人丙以載有受款人而未經其依規定背書之支票為保證金參與投標，開標結果，丙出價最

高，則彰化地院應如何處理？(25 分) 

【破題關鍵】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保證金而未照納者，其投標無效」此強制執行法第 89 條之基本概念與票據

法背書概念之綜合考題。本題係出自台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81 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第 6 號

之爭議問題，考生可自列兩說回答。 

【擬答】 

按「以投標方法拍賣不動產時，執行法院得酌定保證金額命投標人於開標前繳納之」，

「投標應繳納保證金而未照納者，其投標無效」強制執行法（下稱本法）第 86 條、第 89

條定有明文。 

本題中，投標人丙以載有受款人而未經其依規定背書之支票為保證金參與投標，開標結

果，丙出價最高，則彰化地院之處理方式，有下列二說： 

甲說：丙出價最高，對債權人、債務人最為有利，如丙當場提出受款人之印章要求補正

背書，執行法院自可於其時准其補行背書，補正後即為有效標。 

乙說： 

按「執票人應以背書之連續證明其標利」為票據法第 37 條第 1 項前段所明定，故如有

記載受款人之票據，而未經受款人背書，則執票人無從主張該票據權利。故投標人丙

持有受款人之記載而未經受款人依規定背書之票據為保證金參加投標，則執票人即執

行法院無從主張該票據權利，自與投標人丙未繳保證金同，投標人丙未於開標前繳納

保證金，依本法第 89規定，其投標自屬無效，不容事後補正或補繳。 

且若准丙事後補正、補繳，則投標人均持載有受款人而未經受款人依法背書之票據或

不提出保證金投標，俟開標結果，視其出價金額是否對其有利，再決定是否補正、補

繳，則不僅與法律規定不符且易生流弊。 

上開二說，管見從乙說（台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81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第 6號研討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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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是本題中，彰化地院認定丙未照納保證金，其投標為無效。 

 
 

四、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臺北地院)以禁止債務人甲就其所有 A 房屋為處分行為之

假處分裁定為執行名義，禁止甲處分其應交付與債權人乙之 A 房屋，並予以查封完畢：另有

金錢債權人丙亦對甲取得給付金錢之確定終局判決之執行名義。試問：丙能否持之向臺北地

院聲請拍賣 A 房屋，以資受償?(25 分) 

【破題關鍵】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強制執行之競合的基本考題，測驗考生是否了解：對於假處分之標的物，他

債權人可否再聲請終局執行？考生可並列不同見解分別論述，或逕依實務見解最高法院 70 年

第 10 次民事庭決議回答，均無不可。 

【擬答】 

丙仍得向臺北地院聲請拍賣 A房屋，理由析之如下： 

按，強制執行係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法院對債務人強制執行之程序。惟如數個

債權人對同一債務人或同一標的物有數執行程序之情形，稱為強制執行之競合。如兩執行

程序彼此目的不同相互牴觸者，則僅得進行其中一執行程序。 

次按，對於假處分之標的物，他債權人可否再聲請終局執行？依最高法院 70 年第 10 次民

事庭決議：「按禁止債務人就特定財產為處分行為之假處分，其效力僅在禁止債務人就特

定財產為自由處分，並不排除法院之強制執行，本院六十二年度第一次民庭庭長會議已有

決議在案，多年來實務上均依此辦理，本件債務人甲經假處分禁止其就訟爭房屋為處分行

為，然並不排除法院之強制執行，甲之其他債權人對訟爭房屋聲請實施強制執行，自非法

所不許。」 換言之，實務見解認為，禁止處分之假處分執行後，他債權人仍得就執行之財

產為終局執行，就假處分之財產實施拍賣。 

本題，假處分與丙之終局執行的執行，二者程序彼此目的不同相互牴觸，屬於無法併存之

執行程序，依前揭最高法院 70 年第 10 次民事庭決議之實務見解，經假處分禁止債務人甲

A 房屋為處分行為，然並不排除法院之強制執行，是金錢債權人丙仍對依對甲給付金錢之

確定終局判決，聲請臺北地院拍賣 A 房屋。此時假處分債權人僅得將其保全之請求權易為

金錢請求聲明參與分配。臺北地院則於拍賣後應塗銷假處分之查封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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